
上海海关学院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助学金和 

学业奖学金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做好我校“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

实施工作，激励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以下简称研究生）勤

奋学习、刻苦钻研、提高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在德智体美

等方面全面发展，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教研〔2009〕1 号）、财政

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

意见》（财教〔2013〕19号）、《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

定》（教育部令第 41 号）等相关文件精神，在我校全日制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中设立学业奖学金和助学金。为规范管

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业奖学金的评定范围及助学金的发放范围为

我校按期注册的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第二章 助学金 

第三条  符合以下条件可以享受助学金： 

（一）遵守国家法规、政策、严格遵守校纪校规，具有

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学术道德； 

（二）学习态度端正，勤奋学习，完成培养计划所规定

的内容，各门课程成绩合格。 

第四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停发助学金： 

（一）研究生因毕业、结业、肄业、停学或受处分等原



因离校者，自学校批准日期的下个月起停发助学金； 

（二）研究生休学期间停发助学金。研究生休学后复学，

自批准日期的下个月起恢复助学金； 

（三）批准出国（出境）一个月以上的研究生，出国（境）

期间停发普通奖学金； 

（四）研究生延期毕业的，延长期停发助学金； 

（五）研究生受记过及以下处分者，按情节轻重，停止

享受 1~4个月助学金。 

第五条  助学金从研究生入学报到开始计发，每年发放

10个月。新生复查合格注册后，由研究生处汇总可享受助学

金的研究生名单报财务处，由财务处按月发放。 

 

第三章 学业奖学金 

第六条  学业奖学金实行申请制。申请学业奖学金的研究

生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遵守国家法规、政策、严格遵守校纪校规，具有

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学术道德； 

（二）学习态度端正，刻苦努力，前一学年度各门课程

成绩良好，完成培养计划所规定的内容，并通过考核； 

（三）积极进行科学研究和实践能力训练，具有较好的

科研潜力和较强的实践能力。 

第七条  学业奖学金设一等、二等、三等共 3个等级；评

定比例分别为在读人数的 10%、20%、30%。 

第八条  学业奖学金评选时间一般在秋季学期进行，依据

另行制定的研究生奖学金评定细则执行。 

第九条  申请学业奖学金的程序： 

（一）培养单位（研究生所在系）根据本办法分专业（领



域）制定本单位学业奖学金评定细则报研究生处备案，并予

以公布； 

（二）研究生根据本办法及评定细则在规定的时间内向

培养单位提出申请； 

（三）培养单位受理学业奖学金申请并组织评定，评定

结果及获奖名单报研究生处，由研究生处在全校内公示 5个

工作日； 

（四）公示无异议后，报校长办公会通过后正式公布； 

（五）公布的获奖名单抄送财务处，由财务处按照负责

发放。 

第十条  学业奖学金的评定务必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

则。研究生若对学业奖学金评定结果存有异议，可按照学校

有关规定在公示期内向培养单位（所在系）提出申诉，申诉

受理单位应当认真复核并答复。 

第十一条  国家奖学金推荐申报名额原则上应在获得一

等学业奖学金的研究生中产生。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二条  助学金与学业奖学金金额标准由研究生依据

国家相关规定及学校实际情况另行制定，经学校同意后实施。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7年 9月 1日起实施。原《上海

海关学院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助学金和学业奖学金

管理办法（试行）》（沪关院研﹝2013﹞117号）同时废止。 
 


